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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状态灯灯光子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跑道状态灯灯光子系统（以下简称灯光子系统）的组成、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民用机场内跑道状态灯灯光子系统的设计、研制和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MH/T 6008 助航灯光隔离变压器

MH/T 6009 助航灯光电缆插头和插座

MH/T 6010 恒流调光器

MH/T 6049 机场助航灯光回路用埋地电缆

MH/T 6127 跑道状态灯控制处理系统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跑道状态灯系统 runway status lights system

利用动态灯光提示飞行员和车辆驾驶员进入跑道或起飞不安全的自主告警系统，由跑道状态灯控制

处理系统（以下简称控制处理系统）和跑道状态灯灯光子系统组成。

3.2

跑道状态灯控制处理系统 runway status lights processing system

确定跑道进入灯和起飞等待灯亮灭状态的自动化处理系统。

3.3

跑道状态灯灯光子系统 runway status lights lighting subsystem

接收和执行跑道状态灯灯光控制指令的软硬件系统。

3.4

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 lighting subsystem monitoring host

负责与控制处理系统进行通信并对灯光子系统内部进行管理，可提供人机界面和修改系统配置等操

作。

3.5

系统刷新 system refresh

系统刷新指能够让灯光子系统重新进入在线状态的一种操作，来自控制处理系统“系统刷新”指令

或在指定的超时事件发生后自动执行。

3.6

警告响应时间 alert response time

灯光子系统组件出现故障时导致其无法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执行规定的操作，与其输出相应的警告

消息之间的时间间隔。

3.7

指令响应时间 command respons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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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处理系统指令发出与灯光子系统指令执行反馈的时间（灯光子系统完成对调光器、灯具控制指

令发送，不包含调光器、灯具执行的反馈时间）间隔。

3.8

灯光子系统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of lighting subsystem

控制处理系统发出控灯指令与相应灯具亮起或熄灭的时间间隔。

3.9

光级转换响应时间 light intensity change time

灯光子系统接收光级转换指令与调光器输出达到相应光级的时间间隔。

3.10

灯组 lighting group

根据控制处理系统需要，同时点亮和熄灭的灯具组合。

4 概述

4.1 组成

图 1 灯光子系统组成图

灯光子系统应为独立集成系统，系统组成见图1。该系统应至少由以下部件构成。

——灯光控制指令接口。

——跑道状态灯灯光监控，包括：

a) 2 台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主备冗余）；

b) 1 台灯光子系统测试主机；

c) 控制处理系统与灯光子系统之间、灯光站之间及灯光站与塔台之间的通讯网络；

d) 与灯具监控相关的主监控单元；

e) 单灯监控装置。
注1：本标准中单灯监控装置特指跑道状态灯专用。

注2：如果采用集成单灯监控功能的一体化灯具，不需要配置单灯监控装置。

——供电设施，包括：

a) 机场助航灯光回路（隔离变压器、助航灯光电缆及附件）；

b) 恒流调光器、电力电缆和配套设备；

c) 急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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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间断电源（UPS）。

——跑道状态灯灯具,包括：跑道进入灯、起飞等待灯灯具及其必要配套设备。

4.2 功能

灯光子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灯光控制指令接口：管理灯光子系统与控制处理系统的接口。

——跑道状态灯灯光监控：

a) 按照控制处理系统的指令执行灯的点亮/熄灭；

b) 监控系统组件的功能状态，包括实时监控和显示网络、设备、接口、节点及软件的工作状

态；

c) 在工作状态异常时应能向控制处理系统发送故障信息；

d) 可在维护端远程查看系统和组件的状态；

e) 应具备由用户端输入配置本地机场的灯具分组信息功能，及对系统参数配置的功能；

f) 在不实际控制调光器和各灯具的前提下开展与跑道状态灯控制处理系统的测试。

——供电：为跑道状态灯灯光回路提供电力，在紧急情况下关闭供电。

——跑道状态警示：通过跑道进入灯、起飞等待灯的亮灭警示跑道是否被占用。

4.3 运行方式

4.3.1 灯光子系统接收并执行控制处理系统发出的调光指令和灯具控制指令。当恒流调光器、主监控

单元、灯具或单灯监控装置等系统组件故障时，灯光子系统将向控制处理系统发送警告信息。

4.3.2 当控制处理系统或灯光子系统发生使灯具异常点亮的故障时，塔台管制人员可通过急停按钮直

接切断该塔台管制范围涉及的所有跑道状态灯恒流调光器（含备机）的供电电源，关闭相应跑道状态灯。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灯光指令处理

5.1.1.1 应按照控制处理系统与灯光子系统接口控制文件要求接收灯光控制指令、其他控制指令、配

置指令及消息确认信息。

5.1.1.2 应按照控制处理系统与灯光子系统接口控制文件要求向控制处理系统发送状态警告及其他消

息的确认信息。

5.1.2 跑道进入灯/起飞等待灯点亮和熄灭

灯光子系统应根据控制处理系统指令点亮和熄灭跑道进入灯/起飞等待灯灯组。

5.1.3 系统通信

5.1.3.1 通信网络

5.1.3.1.1 灯光子系统与控制处理系统之间、灯光站之间及灯光站与塔台之间的通讯网络应为专用网

络，并采用冗余网络结构。

5.1.3.1.2 通信介质应为实线(如铜线)、光纤或无线。通讯接口类型及协议类型一般由监控对象提供，

通讯接口类型包括 RS-485、CAN、以太网等，通讯协议类型包括 Modbus、TCP 等。

5.1.3.2 单灯通信

主监控单元和单灯监控装置之间可通过电力载波、光纤或无线通信等技术实现通信。

5.1.4 急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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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 灯光子系统应在塔台设置一个急停按钮（不包括控制处理系统的“一键关闭”），以允许手

动操作直接切断该塔台管理的所有灯光子系统恒流调光器的供电。

5.1.4.2 从塔台到恒流调光器的急停按钮控制应使用独立的物理链路。
注：独立的物理链路仅用于急停按钮信号，如光纤中的独立一芯或控制电缆。

5.1.4.3 急停按钮应设置防止误触的外壳。

5.1.4.4 急停按钮应直接切断恒流调光器供电。

5.1.4.5 急停按钮通信链路应具备通信正常/故障显示功能。

5.1.5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应满足表1要求。

表 1 灯光子系统响应时间

类型 响应时间/s
警告响应时间 ≤3

指令响应时间（重启指令除外） ≤0.3
灯光子系统响应时间（最高光强设置时） ≤2

光级转换响应时间 ≤10

5.1.6 系统状态

5.1.6.1 初始状态

5.1.6.1.1 灯光子系统应在主机电源启动、接收重启指令、断电恢复后 2min 内进入初始状态。初始状

态中所有灯应处于熄灭状态，恒流调光器不输出任何电流，挂起的警告和消息都被取消。

5.1.6.1.2 灯光子系统应在正常完成初始化过程后进入在线状态。在该过程中如出现错误，灯光子系

统应进入离线状态。

5.1.6.1.3 灯光子系统接收到控制处理系统发送出的“系统初始化”指令消息后，发送“设置状态确

认”回复消息，立即执行系统重启，然后进入初始状态。
注1：初始状态指计算机等硬件通电准备就绪后，灯光子系统进行初始化的过程。

注2：在线状态指已经具备正确执行控制处理系统指令能力的一种状态。

注3：离线状态指系统出现错误或进行配置需要进入的一种状态，该状态下灯光子系统无法执行控制处理系统指令。

5.1.6.2 系统刷新

5.1.6.2.1 灯光子系统应在接收控制处理系统刷新指令后或接口超时后进行系统刷新。

5.1.6.2.2 系统刷新应保持恒流调光器原有的光级设置，熄灭所有灯具，重置所有消息标志，并清除

所有与处理控制处理系统接口通信相关的缓存信息。

5.1.6.2.3 系统刷新应在 5 s 内完成，在该过程中如无错误，灯光子系统应进入在线状态，如出现错

误，灯光子系统应进入离线状态。

5.1.6.2.4 灯光子系统接收到控制处理系统发送出的“系统刷新”指令消息后，发送“设置状态确认”

回复消息。

5.1.6.3 在线状态

灯光子系统进入在线状态后应具备控制处理系统关闭或打开单条或多条灯光回路的能力。

5.1.6.4 离线状态

灯光子系统应具备手动进入离线状态的能力。通过任何方式进入离线状态均应向控制处理系统发送

消息，进入离线状态时，所有跑道状态灯熄灭。离线状态以外的任何状态，灯光子系统均应禁止更改系

统配置。

5.1.7 接口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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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灯光子系统未在5 s的时间间隔内接收到来自控制处理系统的任何消息，则灯光子系统应在系统

状态消息中指示“通信链路故障”并进入系统刷新。

5.1.8 格式错误消息处理

灯光子系统应丢弃接收到一个或多个格式错误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无效帧错误、无效长度错误和

无效控制字错误。

5.1.9 监视和报告

5.1.9.1 灯光子系统应以系统状态信息的方式自动向控制处理系统报告所有检测到的部件故障。系统

状态信息应按照接口控制文件要求指示出故障设备。灯光子系统中应包含每个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单

灯监控装置、灯具、恒流调光器及主监控单元的状态信息。该信息应包括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与灯光子

系统之间的通信状态、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和主监控单元之间、主监控单元与所有相关单灯监控装置之

间的通信状态，以及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和所有恒流调光器之间的通信状态。

5.1.9.2 若灯光子系统在 5 s 内未收到来自控制处理系统的指令，则灯光子系统应在其状态消息中指

示该情况。

5.1.9.3 灯光子系统应警告其当前灯光状态（开、关）与指令状态不匹配的灯具及无法确定状态的故

障灯具。

5.1.9.4 灯光子系统应按照控制处理系统的指令关闭无法确定灯光状态灯具所在的整个灯光回路。

5.1.9.5 灯光子系统应警告跑道状态灯完好率不满足机场运行要求、相邻灯故障的情况，并向控制处

理系统报告。

5.1.10 灯具分组

5.1.10.1 灯光子系统应能配置由一个或多个不同灯光回路中的灯具组成的灯组。

5.1.10.2 灯光子系统应能控制和配置灯组中的灯具。

5.1.10.3 灯光子系统应能将每个灯的单灯监控装置地址分配至至少四个不同的灯具分组。

5.1.11 信息时间戳

灯光子系统应具备一个时间参考，且传输到控制处理系统的消息的时间段中时间分辨率应不大于

100 ms。

5.1.12 时钟同步

灯光子系统内部应时钟同步，与控制处理系统应时钟同步，误差应小于100 ms。

5.1.13 系统设计容量

5.1.13.1 灯光子系统能同时控制不少于 60 组跑道进入灯、20 组起飞等待灯。

5.1.13.2 灯光子系统可监控的灯具数量应不少于 1000 盏，且开启 1000 盏灯时应不对恒流调光器造成

影响致其关闭。

5.1.14 电磁干扰

灯光子系统性能应不受机场其他设备产生信号的电磁干扰的影响。

5.2 维护终端要求

5.2.1 维护终端应提供整个灯光子系统和各个组件的运行状态信息。

5.2.2 维护终端应能够控制灯具、回路和灯组。

5.2.3 灯光子系统维护显示器上显示的运行状态信息应可以刷新，以便在实际状态更改后的 3 s 内显

示更改信息。

5.3 设备要求

5.3.1 外壳防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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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子系统中户内安装的控制柜应满足IP20的要求，户外安装于地下的设备（例如：单灯监控装置）

应满足IP68（水下1 m，24 h）的要求。灯光子系统中设备已有相关要求的还应满足自身的标准要求。

5.3.2 灯具

5.3.2.1 灯具应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

5.3.2.2 灯具应由单灯监控装置进行监视和控制，集成了单灯监控功能的一体化灯具，除满足跑道状

态灯灯具标准外，也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5.3.2.3 跑道进入灯及起飞等待灯应为发红色光的 LED 嵌入式恒定发光灯并配备符合 MH/T 6009 要求

的插头，且灯具性能应符合跑道状态灯灯具标准。

5.3.3 单灯监控装置

5.3.3.1 单灯监控装置应根据主监控单元的信号监控灯具（跑道进入灯或起飞等待灯）。

5.3.3.2 单灯监控装置应监控并报告每盏灯具的故障及开/关状态。

5.3.3.3 单灯监控装置应在灯光回路通电后至接收指令之前或超过 2 s 的掉电后，立即自动关闭灯具。

5.3.3.4 单个单灯监控装置故障时不应导致其所连接的灯具回路出现故障。

5.3.3.5 如果与主监控单元的通信丢失，单灯监控装置应在 3s 内进入熄灭灯具状态。

5.3.3.6 单灯监控装置发生故障时应进入熄灭灯具状态。

5.3.3.7 单灯监控装置应配备满足 MH/T 6009 要求的插头、插座。

5.3.3.8 单灯监控装置还应满足其相应标准的要求。

5.3.4 主监控单元

5.3.4.1 汇聚和管理单灯监控装置并连接上层网络，为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提供单灯监控装置的必要

监控。

5.3.4.2 主监控单元应在标称电压 90%～110%范围内正常工作。

5.3.5 不间断电源

灯光子系统中的不间断电源应至少能维持设备运转30 min。

5.3.6 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应符合MH/T 6008中的要求，宜采用低漏感隔离变压器（光纤除外）。

5.3.7 助航灯光电缆

助航灯光电缆应符合MH/T 6049的要求。

5.3.8 恒流调光器

5.3.8.1 恒流调光器应符合 MH/T 6010 的要求，可五级调光。

5.3.8.2 灯光子系统宜独立分组设置恒流调光器及备用调光器。

5.3.8.3 灯光子系统应用独立的灯光回路分别为跑道进入灯和起飞等待灯供电。

5.3.8.4 灯光子系统宜选用正弦波调光器。

5.3.9 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

5.3.9.1 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应按照 MH/T 6127 的要求控制灯光。

5.3.9.2 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应按照接口控制文件要求与控制处理系统进行通讯及错误消息处理。

5.3.9.3 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应监控所有系统组件的故障状态和运行状态。

5.3.9.4 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应按照控制处理系统的指令控制恒流调光器，为相应的灯光回路设置适

当的光强级。

5.3.9.5 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应控制主监控单元，按照控制处理系统的指令监控各灯具。

5.3.10 灯光子系统测试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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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1 灯光子系统测试主机应具备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的所有功能。

5.3.10.2 灯光子系统测试主机应具备按照控制处理系统的指令模拟控制调光器和各灯具的功能（模拟

控制下不允许点亮安装在飞行区的跑道状态灯灯具）。

6 检验方法

6.1 一般环境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检验应在环境温度为 0°C～40°C，相对湿度为0～90%的条件下进行。

6.2 系统检验环境

制造商应按以下要求搭建检验环境：

a) 至少两台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主备冗余）；

b) 与灯具监控相关的主监控单元；

c) 至少二台正弦波调光器；

d) 至少一条跑道进入灯回路（每条回路至少 15 公里以上，回路头部至少有 2.5 公里电缆，回路

尾部至少有 5 公里电缆，包含 3 组跑道进入灯，每组至少包含 5 个 LED 光源的跑道进入灯，

足够数量的隔离变压器，足够数量的单灯监控装置）；

e) 至少一条起飞等待灯回路（每条回路至少 15 公里以上，回路头部至少有 2.5 公里电缆，回路

尾部至少有 5公里电缆，包含 1组起飞等待灯，每组至少包含 32 个 LED 光源的起飞等待灯）；
注1：已获C类助航灯光监控系统通告的可豁免d）、e）条中15km电缆的要求。

注2：灯具应采用LED光源；如果采用一体灯方式，可不需单灯监控装置。

f) 不间断电源（UPS）；

g) 供电所需的其他设施设备（如有）；

h) 急停按钮；

i) 主备冗余通讯网络；

j) 至少一台灯光子系统测试主机；

k) 一台控制处理系统模拟主机（制造商提供发送、接收数据的接口）。

6.3 接口功能检验

6.3.1 灯光子系统与跑道状态灯控制处理系统接口功能按以下方法进行检验：

a) 依次从模拟控制处理系统发出跑道进入灯/起飞等待灯点亮、调整光级、熄灭、配置指令，查

看灯光子系统是否正确接收和响应指令；

b) 人为造成灯光子系统故障，例如：灯具故障，查看子系统是否发出状态警告消息。查看灯光

子系统日志，确认是由灯光子系统直接控制灯光，并确认灯光子系统监视的信息正确。

6.3.2 灯光子系统与时钟系统接口功能按以下步骤进行检验：

a) 将同步时钟地址改为灯光子系统测试主机地址；

b) 改变灯光子系统测试主机时间，观察灯光子系统是否同步灯光子系统测试主机的时钟。

6.3.3 接口超时功能按以下步骤进行检验：

a) 点亮跑道状态灯；

b) 使模拟控制处理系统暂停 5s 发送消息至灯光子系统，检查灯光子系统中是否指示“通信链路

故障”，检查子系统是否进行系统刷新。

6.4 系统冗余检验

通信网络的系统冗余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检验：

a) 断开一条通讯网络链接，依次发送点亮、调整光级、熄灭指令，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b) 恢复通讯网络链接，断开另一条通讯网络链接，依次发送点亮、调整光级、熄灭指令，系统

应能正常工作；



MH/T XXXX—XXXX

8

c) 切断主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供电，观察系统是否自动切换至备用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依次

发送点亮、调整光级、熄灭指令，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6.5 急停按钮检验

急停按钮按以下方法进行检验：

a) 目视检查急停按钮是否设置了防止误触的外壳；

b) 在独立的物理链路下按下急停按钮后，检查恒流调光器供电是否被切断；复位急停按钮，恢

复相关供电设施开关，检查恒流调光器供电是否恢复；

c) 通信正常时，检查系统是否有通信正常的显示；断开急停按钮通信链路后，检查系统是否有

通信故障显示；

d) 将独立的链路两端分别接入控制处理系统模拟主机和灯光子系统主机，使之变成与其他通信

系统共用的链路，重复 b）～c)操作。

6.6 响应时间检验

6.6.1 警告响应时间检验

6.6.1.1 模拟通信网络故障，按以下步骤进行检验：

a) 断开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的通信网络，记录时间 t1；

b) 系统产生告警报告，记录时间 t2；

c) 计算 t1与 t2的时间差 t 为警告响应时间，t 应符合 5.1.5 条表 1 的规定；

d) 恢复网络后，重复 a)～c)操作。

6.6.1.2 模拟灯具故障，按以下步骤进行检验：

a) 从回路中拆除一个跑道状态灯，记录时间 t1；

b) 系统产生告警报告，记录时间 t2；

c) 计算 t1与 t2的时间差 t 为警告响应时间，t 应符合 5.1.5 条表 1 的规定；

d) 恢复网络后，重复 a)～c)操作。

6.6.2 指令响应时间（重启指令除外）检验

一般检验步骤如下：

a) 跑道状态灯控制处理模拟系统向灯光子系统发送指令，记录时间 t1；

b) 跑道状态灯控制处理模拟系统收到灯光子系统的指令执行消息，记录时间 t2；

c) 计算 t1与 t2的时间差 t 为指令响应时间，重复 2 次 a)～b)操作，t 应符合 5.1.5 条表 1 的规

定。
注：测试过程中需确认灯光子系统先执行控制处理系统指令后，再向控制处理系统回复指令执行消息。

6.6.3 灯光子系统响应时间（最高光强设置）检验

一般检验步骤如下：

a) 设置调光器输出 5 级光；

b) 由跑道状态灯控制处理模拟系统向灯光子系统发送指令，控制跑道进入灯灯组和起飞等待灯

灯组点亮和熄灭，记录时间 t1；

c) 灯组内所有灯具（灯组第一个灯和最后一个灯）点亮（5 级光光强的 50%）和熄灭，记录时间

t2；

d) 计算 t1与 t2的时间差 t 为灯光子系统响应时间；

e) 重复 2 次 b)～d)操作，t 应符合 5.1.5 条表 1 的规定。

6.6.4 光级转换响应时间检验

一般检验步骤如下：

a) 设置调光器输出 1 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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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跑道状态灯控制处理模拟系统向灯光子系统发送指令，控制调光器切换至 5 级光，记录时

间 t1；

c) 当灯组内灯具（灯组第一个灯和最后一个灯）光强达到 1 级光到 5 级光光强之间的中点时，

记录时间 t2；

d) 计算 t1与 t2的时间差 t为光级切换响应时间， t 应符合 t 应 5.1.5 条表 1 的规定；

e) 在系统人机界面控制调光器从 5级光切换至 1级光，并重复测试时间 t，t 应符合 5.1.5 条表

1 的规定。

6.7 系统状态检验

6.7.1 系统初始状态检验

系统初始状态按以下步骤进行检验：

a) 使灯光子系统处于离线状态，设定恒流调光器为某一光级，将全部跑道状态灯调至点亮状态；

b) 通过控制处理模拟系统向灯光子系统发送“系统初始化”指令，检查控制处理模拟系统是否

收到了来自灯光子系统的“设置状态确认”回复消息，检查灯光子系统是否执行了系统重启；

自系统接收到上述“系统初始化”指令开始计时，检查系统是否在 2 min 内进入初始状态（调

光器不输出任何电流时即可算作进入初始状态）；

c) 系统初始化状态中，检查所有灯是否处于熄灭状态，检查恒流调光器是否不输出任何电流，

检查系统内挂起的警告和消息是否都已被取消，检查系统是否允许更改配置；

d) 将调光器设置为本地模式，重启灯光子系统，检查系统是否进入离线状态。

6.7.2 系统刷新检验

系统刷新按以下步骤进行检验：

a) 系统设定恒流调光器为某一光级，点亮所有跑道状态灯，存在若干条消息标志及与控制处理

系统接口通信相关的缓存信息；

b) 通过控制处理模拟系统向灯光子系统发送“系统刷新”指令，检查控制处理模拟系统是否收

到了来自灯光子系统的“设置状态确认”回复消息；

c) 系统正常进入在线状态后，检查恒流调光器是否保持原有光级设置，检查是否熄灭所有灯具，

检查系统是否重置所有消息标志，检查系统是否清除所有与处理控制处理系统接口通信相关

的缓存信息；

d) 再次通过控制处理模拟系统向灯光子系统发送“系统刷新”指令，从灯光子系统接收到“系

统刷新”指令开始计时，5 秒后立即通过控制处理模拟系统发送打开和关闭单条及多条灯光回

路的控制指令，检查跑道状态灯是否执行相应指令；

e) 通过控制处理模拟系统发送打开单条灯光回路后，模拟接口超时，检查灯光子系统是否进行

了系统刷新；

f) 通过控制处理模拟系统发送打开单条灯光回路后，断开灯光子系统与控制处理模拟系统的网

络连接，5 s 后，检查灯光是否熄灭并进入离线状态。

6.7.3 在线状态检验

系统成功初始化后，通过控制处理模拟系统设定恒流调光器为某一光级，发送打开和关闭单条及多

条灯光回路的控制指令，检查跑道状态灯是否执行相应指令。在线状态下，检查系统是否允许更改配置。

6.7.4 离线状态检验

使系统处于待机状态，将全部灯设置成点亮状态，手动使系统进入离线状态。检查系统是否向控制

处理系统发送消息；检查系统是否熄灭所有灯具；检查系统是否允许更改配置。

6.8 格式错误消息处理检验

向系统发送单个格式错误的信息，检查系统是否丢弃接收到的格式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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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监视和报告功能检验

在灯光子系统中模拟以下故障进行检验：灯光子系统监控主机与灯光子系统之间的通信故障、灯光

子系统监控主机和主监控单元之间通信故障、主监控单元与相关单灯监控装置之间的通信故障，以及灯

光子系统监控主机和恒流调光器之间的通信故障，方法如下：

a) 模拟上述故障产生，检查在接口日志中是否能显示相应的故障信息；

b) 断开灯光子系统与控制处理系统的网络连接，5s 后，检查灯光子系统接口日志中是否显示未

收到指令的信息；

c) 将单灯从灯光回路拆除后，通过控制处理模拟系统发送跑道状态灯开启指令，检查灯光子系

统是否显示无法确定灯具状态的警告信息；将拆除的单灯再次接入回路中，确认跑道状态灯

熄灭后，检查灯光子系统是否显示灯具状态控制处理系统指令不一致的警告信息；

d) 将相邻两盏灯具从灯光回路拆除后，检查灯光子系统是否显示相应警告信息，并向控制处理

系统发送故障信息。

6.10 灯具分组检验

灯具分组按以下方法进行检验：

a) 在离线状态下，选择一个单灯监控装置分别配置在 4 个灯组中；通过灯光子系统分别控制 4

个灯组亮灭并检查灯组内所有灯具是否亮灭；

b) 选择至少 2 个灯光回路的若干单灯监控装置配置在 1 个灯组中；通过灯光子系统控制灯组亮

灭并检查灯组内所有灯具是否亮灭。

6.11 信息时间戳检验

模拟控制处理系统以0.1 s的时间间隔向灯光子系统发送控制指令，检查接口日志信息时间戳是否

有相应的变化。

6.12 系统容量检验

目视检查系统人机界面是否有1 000盏灯具（可虚拟设置）的状态显示并随机选择虚拟设置的灯具

映射至实际测试环境下的单灯，检查状态显示是否与实际一致；目视检查系统人机界面是否有不少于60

组跑道进入灯、20组起飞等待灯（可虚拟设置）的灯组状态显示并随机选择虚拟设置的灯组映射至实际

测试环境下的灯组，检查状态显示是否与实际一致。

6.13 系统维护功能检验

系统维护功能按以下方法进行检验：

a) 检查灯光子系统的维护终端是否能显示各个组件的运行状态信息；

b) 检查在灯光子系统的维护终端开关控制灯组、回路，检查相应灯组和回路是否受控；

c) 更改系统中某一组件的状态，检查 3s 内维护终端是否相应显示状态变化。

6.14 单灯监控装置功能检验

单灯监控装置按以下方法进行检验：

a) 随机选取某盏灯具，在单灯监控主机上直接输入指令控制该灯具开关各一次，输入指令查询

该灯具的故障及开/关状态并核对是否正确；

b) 在调光器打开并正常输出 1～5 级光内设置任一光级下，关闭调光器，在调光器关闭情况下，

打开调光器并在 1～5 级光内设置任一光级，检查调光器所供电的灯具是否关闭；

c) 随机选取某套单灯监控装置进行拆除，检查其所连接的灯具回路是否出现故障；

d) 模拟单灯监控装置与主监控单元通信丢失，检查灯具是否在 3 s 内熄灭。

6.15 灯光子系统测试主机功能检验

灯光子系统测试主机按以下方法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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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依次从模拟控制处理系统发出跑道进入灯/起飞等待灯点亮、调整光级、熄灭、配置指令，查

看灯光子系统测试主机是否正确接收和响应指令；

b) 人为造成灯光子系统故障，例如：灯具故障，查看子系统是否发出状态警告消息。查看灯光

子系统测试主机日志，确认是该主机直接控制灯光，并确认其监视的信息正确；

c) 切换至模拟测试状态下，从模拟控制处理系统发出跑道进入灯/起飞等待灯点亮，查看灯光子

系统测试主机是否正确接收和响应指令，检查连接的实际灯具是否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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